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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条例
规则1原产地证书申请

(a)�原产地证书（以下简称“CO”）的申请应由出口商或其认可以人向出口方
主管政府部门或其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以下简称“AJCEP协定”）附件4中规定的《操作认证程序》第2条规则第1
段所述的指定代表提交，并附上证明拟出口货物符合签发CO条件的支持文
件，根据出口方的国内法律和法规。

(b)�如果对拟出口货物的原产地进行出口前检验，检验结果将根据需要定期
或适时进行审查，并将被接受为确定拟出口货物原产地的支持证据。出口
前检验可能不适用于其性质易于确定原产地的货物。

规则2�原产地证书签发
出口方主管政府部门或其指定代表应在其职责和能力范围内，依据出口方的国内
法律法规，对每份原产地证书申请进行适当审查，以确保：

(a)�原产地证书已由授权签字人正式填写并签字；�(b)�货物的原产地符合
AJCEP协定第3章的规定；�(c)�货物的描述、数量（例如毛重、净重）、包装
标志和编号以及包装的数量和种类，如所指定，与货物相符；以及�(d)�原产
地证书中的其他声明与提交的相关支持文件一致。

本文档由�funstory.ai�的开源�PDF�翻译库�BabelDOC�v0.5.10�(http://yadt.io)�翻译，本仓库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欢迎�star�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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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3�Format�of�Certificate�of�Origin

(a)�原产地证书应使用A4纸张。�(b)�对于东盟成员国，原产地证书应包含原件和
两（2）份副本，而对于日本，则只需原件。�(c)�原产地证书将包含由每个签发
地点或办公室分别提供的参考号。�(d)�对于存在第三方发票的情况，应在原产地
证书中注明，并附带发票签发人的名称和地址等信息。�(e)�原产地证书的声明应
由出口商在第11栏（东盟成员国）的表格和第10栏（日本）的表格中完成’�表格’

表格 出口商 ’�表格 <style�id='19'>的签名可以是亲笔签名或电子打印。�(f)�出口
方主管政府部门或其指定代表的授权签字人在原产地证书上的签名可以是亲笔
签名或电子打印。�(g)�出口商应将原产地证书原件转发给进口商，以便提交给进
口方海关当局。对于东盟成员国，出口商和出口方主管政府部门或其指定代表
应分别保留原产地证书的副本。

Multiple�Items�or�Invoices

(h)�一份表明同一批货物开具了二份或以上发票的原产地证书（CO），将被进口
方海关当局接受。�(i)�同一份CO上申报的多个项目应被允许，前提是每个项目本
身都符合原产地货物的标准。�(j)�对于同一份CO上申报的多个项目，若其中一项
或多项出现问题，不会影响或延迟该CO上其余项目的优惠关税待遇和海关清关。
可适用OCP第6条第5款的规定处理问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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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4 修改
(a)�进口方海关当局将忽略轻微错误，如轻微差异、遗漏、打字错误以及超
出指定框的信息，前提是这些轻微错误不影响原产地证书（CO）的真实性或
CO中包含信息的准确性。

(b)�原产地证书（CO）上不允许涂改或重叠。任何更改应由以下方式完成：
(i)�划掉错误部分并进行必要的补充。此类更改须经原产地证书（CO）
的授权签字人批准，并由出口方主管政府部门或其指定代表认证。未
使用的空格应划掉以防止后续添加；或

(ii)�发行新的原产地证书以替换错误的证书。
规则5 盗窃、损失或毁灭
在原产地证书在有效期内发生盗窃、损失或毁灭的情况下，出口商或其認可代理人
可请求出口方主管政府部门或其指定代表签发：

(a)�基于出口方主管政府部门或其指定代表持有的出口文件签发一份新的原产
地证书，并注明新的参考号，在这种情况下，原证书将被作废。原证书的签
发日期和参考号应在新证书中注明，即东盟成员国表格的12箱和日本表格的
9栏。新证书的有效期与原证书相同；或

(b)�如适用，出口商或其認可代理人持有的出口文件基础上开具的原产地证书
经认证的副本，需在东盟成员国的经认证的副本的12箱中注明“经认证的副本”
字样。该副本需注明原产地证书的签发日期，其有效期与原产地证书相同。
原产地证书的经认证的副本须在原产地证书签发之日起一年内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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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条 原产地证书豁免
(a)�为实施OCP规则第3条第2款的目的，当货物总海关价值不超过以下金额时，
原产地证书将予以免除：

(i)�在日本的情况下，总关税价值为二十万日元（¥�200�000）；(ii)�在一方
为东盟成员国的情况下，出口价值为200美元（USD�200）。

(b)�为了第3条第2款的目的，如果一方修改了第(a)(i)或(a)(ii)中提到的价值，
或任何随后修改的价值，它将通过东盟秘书处通知其他各方此类修改后的价
值。

第7条原产地证书追溯签发
原则上，原产地证书应在装运时签发，或最迟在装运日期后三（3）天内签发。在
装运时或装运日期后三（3）天内未签发原产地证书的例外情况下，应出口方的要
求，原产地证书将根据出口方的法律和法规，在装运日期后十二（12）个月内追溯
签发，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勾选标有“追溯签发”。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对货物提供
优惠关税待遇的货物进口商，在遵守进口方的法律和法规的前提下，可以向进口方
海关当局提供追溯签发的原产地证书。追溯签发的原产地证书将在第3栏标明装运
日期。

规则8 积累所需文件
根据AJCEP协定第29条，如需为签发原产地证书或证明在货物生产中积累的材料为
一方原产材料而提供单证证据，可以使用以下文件：

(a)�出口商或货物的生产商的申报；(b)�货物的发票；(c)�出口方签发的货物的原
产地证书副本，包括追溯签发的证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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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任何其他相关文件。
规则9�部分出口货物背对背信用证
根据OCP第3条第4(a)款的目，在部分出口货物的情况下，部分出口价值和部分数量
应在背对背信用证上显示。签发背对背信用证的一方必须确保部分货物出口的数量
不超过原提单中显示的总数量。

规则10�联络点
(a)�每一方均需指定一个联络点，负责处理AJCEP协定第3章、OCP以及本实
施条例相关事宜。�(b)�每一方均需在本实施条例生效后，通过东盟秘书处向
其他各方提供其联络点的名称、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并且同样需要在任何此类信息发生变更后三十（30）日内通知其他各方。�
(c)�当一方联络点就AJCEP协定第3章、OCP以及本实施条例的实施提出任何
事项，并转达给另一方联络点时，该另一方可以指派相关专家研究该事项，
并在合理期限内以其调查结果及解决方案进行回复。联络点将通过磋商促进
解决任何关于AJCEP协定第3章实施的相关事宜。

规则11�指定代表
如果出口方主管政府部门指定其指定代表，或对指定代表进行修改或撤销，则必须
通过东盟秘书处立即通知其他各方此类指定、修改或撤销。

规则12�关税分类
协调制度（HS）的关税分类号应在原产地证书上以六位数字表示，原产地证书上的
货物描述应与发票上的描述基本一致，并尽可能与该货物的HS描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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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13�交换原产地证书样本的程序，样本签名和官方印章
每一方都应在实施条例通过之日，通过东盟秘书处向其他各方提供原产地证书样本、
样本签名及其主管当局或其指定人的样本官方印章或印章印记，用于签发原产地证
书，并在后续修改的情况下，在修改前三十（30）天内提供。

规则14�通信
(a)�根据�OCP�的第�6�条和第�7�条进行核查，出口方主管政府部门与进口方海关
当局之间的任何通信均应通过指定联络点进行。此类通信应采用任何方法进行，
并需确认收到。(b)�在�(a)�段款规定的情形下，出口方主管政府部门与进口方海
关当局之间的直接通信可以与�(a)�段款中规定的通信并行进行，采用传真或电子
邮件。(c)�根据�OCP�的第�6�条和第�7�条，提供答复的期限应自�(a)�段款规定的请
求收到确认之日起开始计算。(d)�根据�OCP�的第�8�条第�3�款，进口方海关当局
提供书面决定的期限应自�(a)�段款规定的最后一次提供信息收到确认之日起开始
计算。(e)�尽管上述�(a)�至�(d)�段款规定，根据�OCP�的第�6�条第�1�款进行核查，
东盟成员国海关当局可以访问日本经济、贸易和产业部提供的�EPA�CO�参考系
统。如果使用�EPA�CO�参考系统进行此类核查，OCP�的第�8�条第�3�款所述的书
面决定可以使用�EPA�CO�参考系统进行通信。

规则15�运输或储存中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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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从出口方运往进口方的原产地货物，或暂时存放在进口方保税区的原产地货物，
如果在�AJCEP�协定对进口方生效之日起或之后进口到进口方，应给予优惠关税待遇，
前提是向进口方海关当局提交了追溯签发的原产地证书，并遵守进口方的国内法律
法规。 �

Rule�16�Attachment

适用于东盟成员国和日本的CO格式分别显示为本实施条例的附件1和附件2。
Rule 17�附件2修订相关的过渡规定(a)�对于附件2的修订尚未生效的缔约方之间的贸

易，进口方海关当局应接受基于未修订的附件2（HS�2002版本）的CO。注意：
为明确起见，AJCEP协定第29条应适用于本款。(b) 根据OCP第4条规则第1款
的规定，对于附件2的修订已生效的进口方，应接受基于未修订的附件2（
HS�2002版本）并在附件2的修订生效前签发的CO。(c)�对于出口方而言，在
附件2的修订生效前出口的货物，应基于修订后的附件2（HS�2017版本），根
据本实施条例第7条的规定进行追溯签发CO。

(d) 根据OCP第3条4(a)款的规定签发背对背信用证时，主管当局或其指定的
进口方签发背对背信用证的代表可以根据附件2的修订情况，根据OCP第3条
4(a)款第4项所述的出口方或另一方的状态，对原提单上的HS编码进行适当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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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东盟成员国原产地证书格式原件（副本/三份）
参考号

1.�货物由（出口商名称、地址、国家）发运

《全面经济合作协定》成员国之間的協作東南亞國家與日本的協會
(AJCEP協定)

原产地证书

2.�货物运往（进口商/收货人名称，地址，国家） AJ表格
在______________签发

(国家)
参见Overleaf页脚注释

3.�运输方式和路线（据知） 4.�供官方使用
装运日期 根据AJCEP协议给予的优惠待遇协定

船名/飞机等 未给予优惠待遇（请说明原因）

卸货港
.
进口国授权签字人签名国家

5.�项目 6.�标记和 7.�数量和类型 8.�原产地标准 9.�总计 10.�数量和数量 数量 包裹,�描述 (见注释 重量 日期包裹 货物（包括数量 Overleaf) 或其他数量 发票在适当的情况下和HS 和价值（FOB进口的数量一方)
仅当RVC标准被使用时)

11.�出口商申报 12.�认证
签署人特此声明，上述 兹证明，根据控制细节和声明，所有货物均由出口商生产，且声明内容正确无误。
所载货物，其控制细节和声明均正确无误； 所载货物，其声明由出口商作出，均产于 出口商所在地，

.
(国家)

并符合要求
AJCEP协定中为这些货物规定的出口至

.
(进口国)

. .
地点和日期，名称，签名和公司 地点和日期，签名和印章授权签字人 认证机构

13.

□�第三方开票 □�背对背信用证 □�追溯签发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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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国家应根据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与日本间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AJCEP协定）下的优惠关税待遇目
的，使用本表格：
文莱达鲁萨兰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LAOS 马来西亚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2. C条件：要在AJCEP协定下享受优惠关税待遇，出口到以下任一
方 应遵守AJCEP协定：
(i)�属于进口方符合条件的商品描述；  (ii)�遵守AJCEP协定第31条规定的装运条件；以及�(iii)�遵守AJCEP协定第3
章的原产地标准。
3. O原产地标准：对于符合原产地标准的货物，出口商应在本表格第8栏中注明
原 地标准已满足，并按以下表格所示方式注明：
在表格第11栏中列出的国家生产或制造情况此表格： 填入第8栏
(a)�符合AJCEP协定第24条(c)款下规定的货物

“PE”

(b) 完全に取得された商品符合AJCEP协定第25条
“WO”

(c)�符合AJCEP协定第26条1段规定的货物 “CTH”或
“RVC”

(d)�满足AJCEP协定第26条第2段规定的货物
- 关税分类变更
- 区域价值含量
- 特定工艺

“CTC”

“RVC”

“SP”

此外，出口商应在适用情况下注明以下内容：
(e)�符合AJCEP协定第28条规定的货物 “DMI”

(f)�符合AJCEP协定第29条规定的货物 “ACU”

4.�每个项目 应分别合格：货件中的所有项目应各自具有合格资格。这一点尤其与 同类商品 尺寸不同的商品被出口。
5.�商品描述：对于每种货物，进口方的HS关税分类号应在六位数的级别上标明。原产地证书上的货物描述应与发票上的描述基本
一致，如果可能的话，还应与该货物的HS描述一致。关于子目2208.90和9404.90，在特殊情况下一旦货物是特定产品需要特殊描
述（例如“2208.90子目的清酒复合物和烹饪清酒（味淋）”、“酒精度低于1%的2208.90子目以水果为基础的饮料”、“9404.90子目
的被套和鸭绒被”），则应标明这种特定产品的描述。
6.�离岸价�(FOB)�价值：在确定货物原产地时，仅当适用区域价值含量标准时，第9栏中的离岸价才应反映。在从柬埔寨和缅甸出口
并进口的货物中，无论使用何种原产地标准，离岸价均应在原产地证书中列明，并在实施此项新安排之日起2年内适用。

7.�发票：为每个项目注明发票号码和日期。发票应为进口方为进口货物签发的发票。
8.�第三方开票：根据实施条例第3条(d)款，在由第三方签发票据的情况下，“第三方开票”栏在第13栏应打勾（√）。进口方为进口
货物签发的发票数量应注明在第10栏，签发票据的公司或个人的全称和地址 应注明在第7栏。

在特殊情况中，若在原产地证书签发时无法获得在第三方国家签发的发票，则应在10箱中注明出口商签发给原产地证书签发人
的发票号码和发票日期。“第三方开票”应在13箱中打钩，并在7箱中注明货物将受制于在第三方国家为进口至进口方而签发的另
一张发票，并在7箱中注明将在第三方国家签发另一张发票的公司或个人的全称和地址。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方海关当局可能要
求进口商提供出口商至进口商关于所申报进口货物的交易确认发票和其他相关文件。

9.�背对背信用证原产地证书：在根据规则第4段签发的背对背信用证的情况下
3�of�the�Oper 国家认证程序，13箱中的“背对背信用证”框应勾选（√）。

10.�追溯签发：在原产地证书追溯签发的情况下 根据实施条例第7条，“追溯签发”框在13箱中应勾选（√）。
11.�经认证的副本：在经认证的副本的情况下，应将“经认证的副本”字样标明在12箱中�根据实施条例第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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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日本用CO格式�日本用CO格式
1.�货物由（出口商名称、地址、国家）发运 参考号全面经济协议

PARTNERSHIP�AMONG�MEMBER�STATES�OF�THE东南亚国家协会和日本
(AJCEP协定)
原产地证书

2.�货物运至（进口商/收货人名称，地址，国家） AJ表格
在日本签发

3.�运输方式及路线（据知） 4.�供官方使用
装运日期 根据...给予的优惠待遇

AJCEP协定

船名/飞机等 未给予优惠待遇（请说明原因）

卸货港
.

进口国授权签字人签名
国家

5.�项目编号（如需要）；包装标志和编号；数量和种类；商品の説明（包括在适当的情况下进口方的HS编号6位水平）适当且进口方HS编号为6位级别)

优惠
7.�Overleaf優遇基準)

7.数量（毛重或净重或其他数量）
8.数量和日期
发票

9.�备注

□�第三方开票�□�追溯签发
10.�出口商申报 11.�认证
本签署人兹声明以上 兹证明，根据控制详细信息和声明是正确的；所有货物 已按照规定执行，该声明由在出口商处生产。 出口商的声明是正确的。

.

(国家)

并且符合这些货物在AJCEP协定中为出口至进口国所规定的货物的要求
.

(进口国)

. .
地点和日期，印刷名称，签名和公司名称 地点和日期，印刷名称，签名和印章名称授权签字人 主管当局或指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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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leaf�NOTES

1.�日本使用此表格，目的是根据《日本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间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AJCEP协定）享受
优惠关税待遇。
2.�条件：为根据AJCEP协定享受优惠关税待遇，出口至AJCEP协定任何一方的货物应：
(i)�属于进口方符合条件的商品描述；  (ii)�遵守第3章第31条规定的装运条件；以及�(iii)�遵守
AJCEP协定第3章规定的优惠标准。
3.�优惠标准：对于符合优惠标准的货物，出口商或其認可代理人应在表格第6栏中，按照下表所示的方式注明所符合的优惠
标准：
在表格中填写的国家名称处的生产或制造情况
10份此表格 填入欄6

(a)�满足第3章第24条(c)项下项的货物 “PE”

(b)�满足第3章第25条的完全取得货物
“WO”

(c)�满足第3章第26条1项的货物 “CTH”或
“RVC”

(d)�满足第3章第26条第2段规定的货物
- 关税分类变更
- 区域价值含量
- 特定工艺

“CTC”

“RVC”

“SP”

此外，出口商应在适用情况下注明以下内容：
(e)�货物是否符合第3章第28条 “DMI”

(f)�货物是否符合第3章第29条 “ACU”

4.�每个项目都应合格：货件中的所有项目都应各自合格。当出口不同尺寸的相似商品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5.�商品描述：对于每种货物，进口方的HS关税分类号应在六位数的级别上标明。原产地证书上的货物描述应与发票
上的描述基本一致，如果可能的话，还应与该货物的HS描述一致。关于子目2208.90和9404.90，在特殊情况下一旦
货物是特定产品需要特殊描述（例如，“子目2208.90的清酒复合物和烹饪清酒（味淋）”、“子目2208.90的以水果为
基础的饮料，酒精度小于1%”、“子目9404.90的被套和鸭绒被”），则应标明这种特定产品的描述。

6.�发票：标明每个项目的发票号码和日期。发票应为进口方进口货物所开具的。
7.�第三方开票：在由第三方开具发票的情况下，根据实施条例第3条(d)款的规定，应勾选第9栏中的“第三方开票”框(√)，
并在第8栏中注明为进口方进口货物开具的发票号码，同时在第9栏中注明开具发票的公司或个人的全称和地址。

在原产地证书签发时无法获得在第三方开具的发票的例外情况下，应在第8栏中注明原产地证书签发出口商开具的
发票号码和日期。应勾选第9栏中的“第三方开票”框(√)，并在第9栏中注明货物将另行在第三方开具发票以供进口方
进口，同时注明将在第三方开具另一份发票的公司或个人的全称和地址。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方海关当局可能要求
进口商提供从出口商到进口商的交易确认发票和任何其他相关文件，涉及申报进口的货物。

8.�追溯签发：根据实施条例第7条签发的原产地证书，应在第9栏的“追溯签发”栏中打勾（√）


